货物/服务类项目 采购需求信息填报表
	采购项目名称
	敏感信息请脱敏处理。

	预算金额
	           /元（人民币）
	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

	付款方式
	注明付款批次和相应的百分比。需考虑资金风险，不建议到货前100%付款。（如到货前付全款，采购人需提供一次性付款说明）
	
	

	交付时限、地点
	货物类填写：交付时间地点

服务类填写：服务周期/频次

如：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交付至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校区x楼并完成安装调试/合同签订后1年内，每周3次巡检

	质保期
	货物类，可按 “至少x个月/年”填写


核心功能/目标：
货物类填写：设备功能、不可替代性分析。

服务类填写：服务内容，不可替代性依据。
如：替换现有产线专用控制器（仅A厂商兼容）/
延续B公司独家运维的校园xx系统
物资明细（名称、数量、单位）、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示例：XX品牌XX型高精度温度传感器
	
	套/台/件


政策合规要求、执行标准规范
填写：节能环保、网络安全等相关政策落实，国标/行标/地方标准编号，服务行业标准/认证要求等。
如：符合xx节能产品认证、GB/T 19001-2016
/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技术/服务要求
货物类填写：货物的性能参数

服务类填写：服务流程、响应时效等要求
如"防水等级IP68，误差率≤0.1%"
/“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
验收方式：
货物类填写：可量化的验收指标，设备检测报告要求

服务类填写：服务成果评价机制
如："连续72小时运行无故障，第三方出具CMA检测报告”
/
用户季度满意度调查≥85分
其他要求
货物类填写：兼容性、扩展性等其他要求
服务类填写：数据安全、人员资质等其他要求

如："与现有基于x协议的平台无缝对接"
合同模板：
如无特殊情况，可使用学校统一模板。

文稿详见：采购中心-下载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货物（服务）采购合同（模板）哈尔滨工业大学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 (hit.edu.cn)。

请采购人务必学习了解以下法规条款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对采购标的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供应、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资产配置标准等科学、合理地确定采购需求，进行价格测算。
第十一条 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括以下内容：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第五条 根据本办法第四条申请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采购的，采购人应当向财政

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项目概况等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二）项目预算金额、预算批复文件或者资金来源证明；

（三）拟申请采用的采购方式和理由。

第四章 单一来源采购

第三十八条 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情形，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货物、服务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报财政部门批准之前，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媒体上公示，并将公示情况一并报财政部门。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应当包括：

（一）采购人、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

（二）拟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

（三）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四）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地址；

（五）专业人员对相关供应商因专利、专有技术等原因具有唯一性的具体论证意见，以及专业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称；

（六）公示的期限；

（七）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财政部门的联系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三十九条 任何供应商、单位或者个人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反馈给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并同时抄送相关财政部门。

第四十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收到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的异议后，应当在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补充论证，论证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采取其他采购方式；论证后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将异议意见、论证意见与公示情况一并报相关财政部门。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补充论证的结论告知提出异议的供应商、单位或者个人。

第四十一条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组织具有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与供应商商定合理的成交价格并保证采购项目质量。

第四十二条 单一来源采购人员应当编写协商情况记录，主要内容包括：

（一）依据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进行公示的，公示情况说明；

（二）协商日期和地点，采购人员名单；

（三）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成本、同类项目合同价格以及相关专利、专有技术等情况说明；

（四）合同主要条款及价格商定情况。

协商情况记录应当由采购全体人员签字认可。对记录有异议的采购人员，应当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采购人员拒绝在记录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

